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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为促进粘胶纤维行业结构调整和升级，推动绿色转型，

合理引导行业发展方向，实现可持续发展，依据国家有关法

律、法规和产业政策，按照调整结构、有序竞争、节约资源、

降低消耗、保护环境和安全生产的原则，制定本规范条件。

一、企业布局

（一）企业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、产业政策、标准规范

要求，符合本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、城市总体规划、环境

保护规划和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等要求。

（二）新建项目应在工业园区内集中建设并符合园区总

体规划、产业发展规划、环境影响评价等要求，实行污染物

集中处理。

二、工艺装备

（一）新建粘胶纤维项目应有稳定的浆粕原料来源，鼓

励企业研发应用新型浆粕原料（竹浆、麻浆、菌草浆、循环

再利用浆粕等），鼓励和支持现有粘胶纤维企业通过技术改

造淘汰落后产能。

（二）新建和改扩建粘胶纤维项目应符合《产业结构调

整指导目录》的要求，采用产污强度小、节能环保的工艺和

设备，鼓励改产差别化、功能化、高性能、定制化、循环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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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、绿色环保型产品。

（三）改扩建粘胶纤维项目总生产能力应达到：连续纺

粘胶长丝年产 1万吨及以上；粘胶短纤年产 8万吨及以上。

（四）新建和改扩建粘胶纤维生产装置应采用自动化程

度高、运行稳定性好、生产成本低、劳动强度小、生产过程

安全环保清洁的先进工艺技术和装备。

主要工艺装备和基本要求如下：

1.粘胶短纤纺丝工段，纺丝机、牵伸机、切断机等需具

有良好的密封性，有效减少含硫废气的无组织排放。

2.粘胶长丝纺丝机优先采用密闭性好的管中成型连续纺

设备。

3.粘胶短纤生产线回收系统需配备多级闪蒸或一步提硝

等硫酸钠回收装备，硫酸钠回收率要达到产生量的 60%以上

或吨产品硫酸钠回收量达到 500公斤以上。

4.粘胶纤维生产需配置有效的“三废”治理或回收装置。

新建、改扩建粘胶长丝、短纤项目应做好废气收集、配套燃

烧、催化氧化、生物法处理、生物法吸附等装置，对挥发性

有机物、低浓度含硫废气等大气污染物进行有效处理。

5.粘胶纤维工厂废水处理单元，应设计合理的密闭收集

措施和处理设施，对含硫废气进行收集治理。

（五）为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和产品开发，鼓励粘胶纤维

企业、科研机构等单位将百吨级小试线、千吨级中试线以及



３

年生产能力不大于 3万吨的差别化产品生产线（产品差别化

率＞90%），用于技术研究、产品开发等。

三、资源消耗1

（一）水耗：粘胶长丝吨产品取水量≤230吨；生产用

水重复利用率≥95%。粘胶短纤吨产品取水量≤50吨；生产

用水重复利用率≥92%。

（二）能耗：粘胶长丝吨产品综合能耗≤3200公斤标煤。

粘胶短纤吨产品综合能耗≤900公斤标煤。

四、环境保护

（一）粘胶纤维企业要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，

用消耗少、效率高、低噪声、无污染或少污染的工艺设备替

代消耗高、效率低、高噪声、污染重的工艺设备。依法定期

实施清洁生产审核，并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能源评估或能源审

计，不断提高企业清洁生产水平。

（二）新建和改扩建粘胶纤维项目的废水原则上应自行

处理或接入集中工业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达标排放，不得接

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。粘胶纤维企业废水排放应达到国家和

地方相关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控制要求。危险废物等固体废

物得到有效利用与妥善处置，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理评估

应为达标。应采用高效节能环保的污泥处理工艺，实现污泥

1 本节要求仅针对常规粘胶纤维产品（纤度为 133dtex的粘胶长丝、纤度为 1.67dtex或 1.33dtex的粘胶短纤），

差异化产品不纳入考核范围。1.33dtex的粘胶短纤需折算为 1.67dtex标准产品产量后考核能耗，折算办法

参照《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技术规范 粘胶纤维》（T/CNTAC 96-2022）执行，标准文本详见工业和信息化部

“绿色设计产品标准清单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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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害化处理。

（三）改扩建粘胶纤维项目要充分利用资源和能源，实

施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，原则上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等量或

减量置换。

（四）粘胶纤维企业废气排放应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关大

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控制要求。

（五）粘胶纤维企业厂界噪声要符合国家《工业企业厂

界噪声标准》（GB 12348），具体标准要根据当地人民政府

划定的区域类别执行。

（六）新建、改扩建粘胶长丝生产装置，纺丝机机台密

封要严密可靠，应对黄化、酸站脱气等处浓度较高的废气进

行有效治理；粘胶短纤生产装置要采用先进可靠的含硫废气

回收装置，全硫回收率达到 90％以上，同时做好装置不凝气

等含硫废气和干燥环节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收集治理。

（七）新建和改扩建粘胶纤维生产装置，对原液浸渍产

生的压液回流碱和过滤产生的废粘胶应确保全部回收利用

或合规处置，不得排放。

（八）纳入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的企业，应严格

按照《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》《企业环境信息依

法披露格式准则》等要求，依法披露环境信息。

五、碳排放

（一）鼓励粘胶纤维企业开展绿色工厂建设、工厂碳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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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、产品碳足迹、碳标签及产品生命周期评价等相关基础研

究及能力建设。

（二）鼓励粘胶纤维企业制定减碳计划、碳达峰碳中和

目标并定期披露工作进展。

（三）鼓励粘胶纤维企业根据厂区情况，配备太阳能路

灯、光伏发电板等降碳项目，建设应用工业绿色微电网。

（四）鼓励粘胶纤维企业采用集中供热、煤改气、煤改

电等工程设施，降低企业碳排放。

六、质量管理

（一）鼓励和支持粘胶纤维企业实施智能制造，开展数

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，采用企业资源计划（ERP）系统、

集散控制（DCS）系统、数据库管理（DMS）系统等信息技

术系统，提升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，加强企业管理，降

低生产成本，保障产品质量。

（二）粘胶纤维企业要建立健全产品质量保证体系，积

极开发低消耗、低污染、高附加值的产品。产品质量要符合

相关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，粘胶长丝产品一等品率达到

95%以上，粘胶短纤产品一等品率达到 99%以上。

（三）粘胶纤维企业应实行三级能源、用水计量管理，

并设置专门机构或人员对能源、取水、排污情况进行监督，

建立管理考核制度和数据统计系统。

七、安全生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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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等法律法规，执行保障安全生

产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，一年内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

全事故。粘胶纤维建设项目应严格遵循安全设施和职业卫生

“三同时”的要求。

（二）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制定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制定并实施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

划，保证安全生产投入有效实施，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，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并达到三级及以上。

（三）企业应遵守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有关规定，

依法落实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，对重大危险源应登记建档，

进行定期检测、评估、监控，并制定应急预案，为从业人员

提供劳动防护用品，并监督、教育从业人员正确佩戴、使用。

八、社会责任

（一）企业应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依法参加养老、失业、

医疗、工伤等保险，并为从业人员足额缴纳相关保险费用。

鼓励企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。

（二）鼓励粘胶纤维企业按照《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

管理体系》（CSC9000T）或国际相关准则要求，履行社会

责任，披露企业环境关键绩效。鼓励粘胶纤维企业进行环境

管理体系认证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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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规范管理

（一）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粘胶纤维行

业的管理，引导企业按照规范条件要求，实施生产项目布局，

引导企业加快技术改造，使其符合本地区资源能源、生态环

境和土地利用等总体规划的要求。

（二）经企业自愿申请，省级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核

实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符合规范条件的企业进行公告。

（三）行业协会应协助政府部门组织企业认真落实本规

范条件的各项要求，加大宣传力度，加强行业自律，共同推

动规范条件的实施。

十、附则

（一）本规范条件的粘胶纤维项目是指以天然纤维素

（浆粕）为基本原料，经纤维素黄酸盐溶液纺制而成的再生

纤维素纤维生产线新建或改扩建的项目。

（二）本规范条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（港澳台

地区除外）各类所有制的粘胶纤维企业。

（三）本规范条件是鼓励和引导行业技术进步和规范发

展的引导性文件，不具有行政审批的前置性和强制性。

（四）本规范条件引用的标准、法律、法规、技术规范

和产业政策等，按其最新版本执行，如有修订，从其规定。

（五）本规范条件自 2024年 5月 27日起实施，2017年

9月 1日公布的《粘胶纤维行业规范条件（2017版）》（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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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第 3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）同时废止。


